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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果农”是一种预警式的提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普遍开始种植果树，从

上世纪末到当下，中国苹果产业跌宕起伏三十多年，传

统的栽植品种、管理方式、销售模式，包括品质意识、品

牌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这个产业庞大的体量与全球

化的定位。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尝试去

突破这重围，去创新，那将会沦为“末代果农”。

近两年苹果严重滞销，苹果产业面临结构性调整，

从品种到模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家一户

的传统种植结构，各自为战的零散组织，已经不能适应

产业发展的要求，面临被淘汰的局面，一家一户的果农

面对适度规模的发展方向如何介入？面对矮密栽植（图

1、图 2），传统的思想观念、管理手段在这产业变革中还

能走多远，土地流转、适度规模、品质农业、品牌农业，传

图 1 矮化密植园 图 2 矮化密植栽培

统的果农能否接受？所有这些将会由谁去参与经营，谁

会成为新一代的产业经营者？

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从果农到果客，从企业

到产品，从服务商到农资人，大家都很迷茫，都在寻求突

破口，都在努力的改变和创新，都想在这创新中获得新

生。

1 何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既然是新型，那就会有旧的、传统的，所谓旧的主

体、传统的主体，主流就是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者，

拿果业来说，就是所谓的“末代果农”。“末代果农”不是

指这个产业就此消失，而是经过改良焕发出新的生机。

先说一组数据：目前，全国农户家庭农场已超过 87
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 188.8 万家，农业产业化经

营组织 38.6 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 115 万个。

比如山西运城的中农乐就是优秀的农民联合社，也是出

色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及创新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再看另一组数据：近年来，原先从农村流向城镇的

各类人员，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 570 多万人，很多知

识青年也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中国农业正

在经历一场，或者说正在酝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

比如，很明确提出土地“适度规模”，而且将适度规模做

了界定，即：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的 10～15 倍。也就

是说，你如果目前的果园面积是 5 亩，那 50～75 亩就是

“末代果农”如何转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胡肖龙，郑 科

（山西运城中农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运城 044000）

产业视野

34



果农之友 2017.9

产业视野

国家鼓励的。适度规模化农场模式太大了也不行，你成

千上万亩地搞也不符合现阶段我国的农情。

2 国家政策首次跟进新型经营主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这

是我国第一次。第一次明确提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的政策框架。其重要意义和对中国农业带来的

影响将是深远的，这些年我们经常在思索：农业结构怎

么调？地怎么种？谁来种？那么，这个《意见》就为我们

指明了新的路径。最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对这个《意

见》进行了解读，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一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

地位。也就是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又不能忽

视普通农户，要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普通农户的带

动作用，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

营共同发展。也就是龙头带动，产业升级，共同致富。

二要坚持市场导向。要运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生产

要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配置，既扶优扶强，又不

“垒大户”；既积极支持，又不搞“大呼隆”。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农乐基地战略，

很契合产业大方向

三要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大家不断创新经营，不断

创设扶持政策措施，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四是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支持

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鼓励建立产

业协会和产业联盟，也就是合作、多元、联合、共生。

五是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图

3）。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支持经营主体带动普通农户

连片种植，并提供专业服务和生产托管等全程化服务，

提升农业服务规模水平。比如，你的合作社或家庭农场

依法流转了 200 亩地，不知道种什么，不知道怎么种，不

知道卖给谁，不用发愁，中农乐与你联合，提供种苗、技

术托管、并帮你销售，大概就这种方式。

六是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模式完善利益分享

机制。也就是说，你要利用多种形式，与农户的利益良

性循环，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是和谐发展。

七是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多形式提高发展质量。现

代企业、现代基地、政策支持，目的就是，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图 3），如果没有这个本事，没

有这个想法，那你就背离了发展初衷，就不会做大做强。

3 新型经营主体是发展之必然，末代果农要
靠拢转变、转向

当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改革中也一定会

面临众多困难。一方面由于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行，经营

主体收入下降；一方面生产成本刚性上涨，经营主体负

担较重；同呢，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欠账多，靠经营主体自

身投入难以承担，特别是信贷保险、设施用地、人才引进

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意见》也明确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用地、金融、保险等方面加大政策

创设力度。

总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已经确立，政

策配套正在跟进，各种支持也在陆续落地，他是中国农

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讲，“末代

果农”们要有意识地主动地向这个方向靠拢、转变、转

向，才有希望获得新的机会和更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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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机械化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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